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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748   股票简称：上实发展   公告编号：临 2018-34 

债券代码：122362   债券简称：14 上实 01 

债券代码：136214   债券简称：14 上实 02 

上海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为上海实业养老发展有限公司

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交易概述：上海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全资

子公司上海上实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上实城发”）

及上海实业东滩投资开发（集团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上实东滩”）

拟以各自所持上海实业养老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上实养老投

资”）股权比例分别对上海实业养老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上

实养老发展”）提供股东借款。其中，上实城发提供的股东借款为

人民币 14,060 万元。借款期限自实际借款之日起，最长不超过三

年。 

 鉴于上实东滩是上海上实（集团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上海上实”）

的全资子公司，上实养老发展为公司的关联方，本次财务资助事

项构成关联交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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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过去 12 个月内，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不同关联人进行与本次交易

类别相关的交易情况如下： 

过去 12 个月内，公司累计向上海实森置业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

助人民币 162,985.66 万元。 

一、 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概述 

为推动公司实现主业升级、培育并开拓崇明东滩养老产业，公司

全资子公司上实城发与上实东滩于 2014 年 1 月共同投资成立了上实

养老投资（其中上实东滩持股 62%，上实城发持股 38%），并由该平

台公司成立全资子公司上实养老发展负责实施东滩长者社区的开发

建设。 

为满足后续开发东滩长者社区资金需求，有序推进崇明东滩养老

项目的建设及运营，上实养老发展除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借款外，

仍存在一定资金缺口。鉴于此，上实养老发展拟向上实养老投资的股

东方上实东滩及上实城发申请股东借款。考虑到上实养老发展现阶段

开发建设及运营实际资金需求，上实东滩及上实城发拟以各自所持上

实养老投资股权比例分别对上实养老发展提供股东借款。其中，上实

城发提供的股东借款为人民币 14,060 万元，该笔借款的期限自实际

借款之日起，最长不超过三年，借款利率为 4.9875%（中国人民银行

三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5%，在借款期间若遇人民银行调整贷款基

准利率，该笔借款利率随之调整，并于调息之日的下季度第一个月的

1 日起按新利率执行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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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还款保障，上实养老发展后续将根据开发进度与相关银行协

商，争取能够获得银行贷款，同时加快推进项目开发及销售进度以争

取早日实现资金回笼，解决项目后续开发建设及运营资金需求并偿还

股东借款。 

由于上实东滩是上海上实的全资子公司，其持有上实养老投资

62%的公司股权，并通过上实养老投资间接拥有上实养老发展 62%的

权益，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相关规定，上实养老

发展为公司的关联方，本次财务资助事项构成关联交易。 

本次财务资助事项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，

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事项时，关联董事曾明、唐钧、阳建伟均回避表

决；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；公

司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发表了确认意见；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亦发

表了确认意见。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，关联

股东须回避表决。 

二、 财务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

1. 关联方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上海实业养老发展有限公司 

成立日期：2014 年 03 月 05 日 

注册资本：50000 万人民币元 

公司类型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（法人独资） 

法定代表人：何方毅 

经营范围：实业投资，投资管理，资产管理，房地产开发经营，

物业管理，企业管理咨询，投资咨询，商务咨询，保洁服务，房地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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咨询（不得从事经纪），市场信息咨询与调查（不得从事社会调查、

社会调研、民意调查、民意测验），文化艺术活动交流策划。【依法须

经批准的项目,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】 

2. 关联方主要业务 

上实养老发展的主要业务系负责实施东滩长者社区的开发建设。

其中，一期项目整体建筑面积约 28 万平方米，包含总建筑面积约 11.5

万平方米的持续护理退休社区（CCRC）项目和总建筑面积约 16.5 万

平方米的活力长者社区（AA）项目两部分。截至 2018 年 6 月底，CCRC

项目“上实瑞慈花园”部分公寓及长者服务中心已完成施工并交付使

用，其他项目陆续进入装修施工及竣工验收阶段；AA 项目完成项目

前期策划工作，正着力推进建筑方案设计及开工前准备工作。 

3. 关联方主要财务指标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人民币万元 

 2018 年 6 月 30 日 

（未经审计） 

2017 年 12 月 31 日 

（经审计） 

资产总额 137,072 153,040 

负债总额 89,267 104,788 

流动负债总额 20,802 50,823 

所有者权益合计 47,805 48,252 

营业收入 0 29,568 

净利润 -447 -48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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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关联方与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关系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三、 财务资助协议主要条款 

1. 借款金额：人民币 14,060 万元； 

2. 借款期限：自实际借款之日起，最长不超过三年； 

3. 借款利率：合同借款利率为 4.9875%（人民银行三年期贷款基准

利率上浮 5%）。在借款期间若遇人民银行调整贷款基准利率，上

述融资成本随之调整，并于调息之日的下季度第一个月的 1 日起

按新利率执行； 

4. 计息方式：以年利率（一年按 360 天）折算成日利率，按日分段

计息； 

5. 结息方式：按季结息，上实养老发展须于季度结束后的次月 15 日

前将该季度利息支付完毕。 

四、 所采取的风险防范措施 

本次财务资助系公司在保证正常经营所需资金情况下，利用自有

资金按股权比例向上实养老发展提供股东借款，借款条件公允，且上

100% 

100% 100% 

38% 62% 

上实养老发展 

上实养老投资 

上实城发 上实东滩 

上海上实 上实发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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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养老投资另一股东上实东滩亦按股权比例向上实养老发展提供同

等条件的股东借款。同时，上实城发向上实养老投资委派了董事、监

事，能够对上实养老投资、上实养老发展的开发经营风险及本次借款

风险进行有效监控。本次财务资助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、业务发展及

资产状况造成不利影响，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五、 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本次向上实养老发展提供财务资助的资金主要用于东滩长者社

区后续开发建设及运营需求，这将有助于加快推进东滩长者社区的开

发建设进展，为公司持续介入养老产业、推动实现主业升级奠定良好

基础，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。 

六、 监事会意见、独立董事意见 

1. 监事会意见 

公司全资子公司上实城发以所持股权比例为其参股公司上实养

老投资之全资子公司上实养老发展提供财务资助，有助于项目顺利开

发和公司权益的实现。同时，该等关联交易未违背公平、公允、公正

的市场交易原则，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、特别是非关联股

东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关联交易时，关联

董事回避了表决；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；审计委

员会发表了明确意见，决议程序合法合规且符合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2. 独立董事意见 

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对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，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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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将此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，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公司全资子公司上实城发以其所持股权比例为其参股公司上实

养老投资之全资子公司上实养老发展提供财务资助，符合项目开发经

营的需要，有助于推进项目建设，将更好地实现公司权益。该关联交

易遵循了公平、公正、公允的原则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、特

别是非关联股东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，亦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。公

司董事会审议此项关联交易时，关联董事回避表决，表决程序符合有

关法律、法规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

规定。综上，独立董事同意该项关联交易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上海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八日 

 

 报备文件： 

1.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； 

2.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； 

3.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独立意见； 

4.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意见； 

5.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意见； 

6. 借款协议书。 


